附件1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2023年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局2023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1） 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
2023年，我局保留行政许可审批事项13大项，均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全年接到行政许可审批申请5166件，共受理行政许可审批申请4499件，办结4641件，出具行政许可审批意见或许可证件共3473件。
（2） 依法实施情况
我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依照法定程序和条件，开展行政许可实施及监督管理工作，严格审批材料审核把关，不断优化审批流程，规范审批程序。2023年，继续按照《中山市镇街依申请事项权责清单（2022年版）》要求实施事项委托，镇街生态环境部门按照行政审批权限调整内容及要求，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等要素进行项目审批，未发现降级审批、越权审批情况。
（3） 公开公示情况
我局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标准化文件均在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公开，公开内容包括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申请材料及办法、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途径等信息的方式、范围等，办事群众可在线下载办事指南和申请材料，实时查询办件进度及结果。
及时在各平台公开行政许可实施结果。按要求在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政务网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信息，公示内容包括受理公告、审批前公示及审批后公示；按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排污许可证核发信息；其余审批事项按照行政许可审批信息公开公示的要求，在本单位网站及时公示行政审批决定及相关信息。
配合做好“双公示”及“开放中山”平台的行政许可信息数据更新。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7个工作日内，按照规则标准归集合格数据后在“双公示”平台进行发布，并定期在“开放中山”平台发布更新行政许可信息的季度数据。
（四）监督管理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3年全市现场检查出动执法人员50032人次，现场检查企业21758家次，对企业环保手续及其他环保守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未发现有涉及行政许可实施的环境违法案件。我局按照《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委托镇街依申请事权运行监督管理办法》，对委托镇街实施的依申请事项进行检查，2023年共对142份环评案卷进行抽查，对92份排污许可证档案进行抽查，未发现有涉及行政许可实施的环境违法案件，但仍发现个别镇街档案管理不规范，归档资料不全，针对发现问题，我局已逐一反馈相关镇街要求整改，目前已完成整改。
（五）实施效果
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对需要局环评审批小组集体审议的项目环评文件，由定期召开变为项目随到随开，会议跟着项目走。建立专家提前反馈意见机制，专家会上反馈意见改为提前反馈意见，建设单位、编制单位提前响应，提前修改完善，多方联动配合，进一步提高环评编制质量，压缩审批时限。对重点项目或镇街支持的优质项目，提前介入服务，跟进指导环评编制，助力项目落地。2023年5月，上线中山市排污许可证核发服务质量问题调查小程序，通过对排污许可证核发关键节点推送在线调查表的形式，为企业提供问题上报入口，进一步加强政企交流沟通，推动问题解决。
深化环评审批制度改革。先后印发《中山市环保共性产业园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指南》《关于工业园区重点污染物排放指标动态调整改革实施方案（试行）》《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小组会议议事制度（2023修订版）》《中山市砂石料堆场生态环境管理指引》《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与排污许可证并联审批实施方案（2023年修订）》等文件，优化环评制度供给。试行“打捆”审批，为建设项目环评减负提速，2023年4月，中山市110kV浪高甲乙线等5条电力线路迁改工程“打捆项目”顺利通过环评审批，出具统一的环评批复，成为中山市首个享受“打捆审批”改革政策的项目。
持续开展环保管家服务。以“清单制+进度表”加强重点项目跟踪，建立涵盖830个重点项目的环评服务台账，每两周更新一次环评审批进展，提前介入指导开展，配合省生态环境厅跟踪部分省属重点项目环评审批进展。安排专职领导及联络员跟进重点项目，局班子领导分片区帮扶，专人定期更新重点项目环评审批进展。通过面对面沟通、复函等方式为企业提供从项目立项、规划选址、环境影响评价等“全流程”的审批服务咨询，2023年开展企业现场指导服务85次，复函环保相关问题265次。
持续优化服务指引。先后发布《中山市排污许可证审核要点（2022年版）》《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排污许可证强制注销工作指引》《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排污许可证核发现场核查工作指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常见问题手册（第二辑）》《中山市建设项目投资前期环评管理手册（2023年6月）》，每季度定期发布《中山市环评审批工作简报》《中山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能力一览表》，不断优化对企业及镇街审批人员的指引；为环评审批通过的建设单位持续提供“事后一次性告知”服务，指引建设单位了解后续环保注意事项和需办理的环保手续。
培训指导方面。2023年，我局积极举办各类暖企惠企培训会，针对企业关注的问题，分别开展不同类型的环保专场培训会，指导企业提升环保管理水平；针对新增委托镇街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除了开展审批培训会和审批座谈会，还组织经验丰富的技术审批人员走访镇街生态环境部门，开展审批业务现场指导和研讨，针对存在问题较多的镇街，实行多次走访及回访机制。
2023年，我局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整体运行情况较好，市镇两级各司其职，实施有序，切实体现“权责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速、法治保障”的事权运行监督管理机制。2023年，我局政务服务好差评总评分10分，其中政务服务网评分10分，实体大厅评分10分，行政相对人对我局行政审批服务认可度和满意度较高。
2、 存在问题和困难
镇街生态环境部门审批人员业务能力还需加强。镇街生态环境部门对于新承接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业务知识仍有待加强；审批队伍不稳定，影响行政许可实施效率和服务企业质量。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结合国家、省、市的有关要求，进一步的优化行政许可事项，规范办理程序，简化办理环节，压减办理时限，提升办事服务水平。
进一步加强培训指导。一方面继续加强对企业、第三方环保公司环境管理工作指导，加强对镇街生态环境部门审批业务培训，另一方面加强招商引资相关部门环保业务指导，落实环保准入要求，提前研判项目环保问题，把好我市项目环保准入关。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9月14日    

